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20號 

主旨:有關越南旅遊總局辦理越南觀光推介會案，敬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轉知

並邀請相關單位參加，至紉公誼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0 月 7 日觀國字第 1051004576 號函辦理。 

2. 越南旅遊總局由該局副局長 Mrs. Nguyen Thi Thanh Huong 率團來

臺，預計於本(105)年 10 月 18 日(星期二)於台中福華飯店及 10 月

20 日(星期四)於高雄寒軒國際大飯店辦理越南觀光推介會。  

3. 檢附台中及高雄 2 場越南觀光推介會報名表各 1 份，請擇 1 就近參

加，回執請於本(105)年 10 月 12 日(星期三)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

越南旅遊總局國際合作司完成報名。相關聯絡人 :越南旅遊總局 Ms. 

Tran Thi Phuong Nhung (nhungtp@vietnamtourism.gov.vn.)或該

局駐吉隆坡辦事處市場經理關嘉鹷小姐(kuan@taiwan.net.my.)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